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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联合油脂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布风险提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因公司未能在规定期限内进行整改，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12.8之规定，本公司股票已于2008年12月26日起停牌（停

牌时间不超过2个月）。在此期间，公司若完成整改工作或此次整改

结果获海南证监局验收通过，公司股票将在整改方案披露当日复牌并

恢复交易。否则，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3.2.1、14.1.1

和14.3.1 之规定，若停牌超过2个月仍然未完成整改，公司股票在被

停牌两个月后被实行退市风险警示的特别处理并恢复交易。根据《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有关规定，如果公司股票被实施退市风

险警示后的两个月内，仍然未完成整改，公司股票将被暂停上市。如

公司在股票被暂停上市两个月内，仍然未完成整改或虽完成整改但未

能在规定期限内提出恢复上市申请，公司股票将被终止上市。 

此次整改有可能会导致本公司 2007 年度经营业绩出现亏损。如

本公司 2007 年度经营业绩出现亏损，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13.2.1 之规定，公司股票将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处理。 

目前，就汉鼎光电（内蒙古）有限公司股权转让事项，本公司已

正式与广东科德律师事务所签订《民事委托代理合同》，委托广东科

德律师事务所代理诉讼，且授权委托广东科德律师事务所有关律师为

本公司的诉讼代理人。有关本次诉讼的相关进展情况，本公司将及时

做好信息披露工作。对于公司股票停牌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本公司

深表歉意。 

特此公告。 
海南联合油脂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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